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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十二卷)是2012年由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编写的大型律师业务指导丛书。
丛书旨在充分发挥北京律协所属61个专业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作用，通过制定业务操作指引、撰写业务
操作指南、推荐业务示范文本、提供典型案例分析，以指导全行业律师业务，提升律师业务水平，增
强律师业务能力，防范律师业务风险，保证律师服务质量，严守律师职业操守。

　　本书是北京律师展示专业水平、交流业务心得的开放性平台。
通过本套丛书，在律师业务的众多领域，汇集了北京律师的业务成果，总结了北京律师的执业经验，
反映了北京律师的专业钻研，体现了北京律师的职业精神。

　　本书的出版，是北京律协业务指导工作的最新尝试，这将推动律师实务界的业务总结和经验交流
，推进法制进步和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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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必须说明的是，搭售涉及一个法律竞合问题。
《反垄断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搭售指经营者利用其对被搭品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
位而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其不愿购买的搭卖品，这与商品零售企业在销售名牌、优质、畅销商品时硬
性搭配杂牌、劣质、滞销商品而侵犯消费者选择权的情形竞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
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经营者的搭售行为一方面排斥了购买者向其他经营者购买与搭卖品同类商品的可能，从而排斥了公
平竞争；另一方面，也剥夺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对于前述法律竞合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下述解释：“这条规定所讲的搭售，并
不是指零售企业向消费者销售名牌、优质、畅销商品时硬性搭配杂牌、劣质、滞销商品。
零售企业这种搭售质次价高的商品的行为，虽然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从竞争关系的角度讲，
却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内容。
对这种行为可以在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中加以规范。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搭售以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指的是经营者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
势地位，在销售某种产品时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其不需要、不愿购买的商品或接受其他不合理条件。
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平销售的原则，妨碍了市场的竞争自由，也影响了交易相对人自由选购商品的经营
活动，还会导致使竞争对手的交易机会相对减少的后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性质。
” 按照上述解释，《反垄断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搭售应仅限于“经营者利用其经济、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销售产品时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其不需要、不愿购买的商品或接受其他不合理
条件”。
而对于商品零售企业销售商品时硬性搭配质次价高商品而侵犯消费者选择权的行为应受《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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